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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补充确认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挂牌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和农业银行德清支行签署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

以工业厂房土地为抵押物，为挂牌公司自身及控股子公司浙江新远见木塑材料有

限公司、全资子公司浙江新远见石塑有限公司及共同借款人陈哲达提供担保，担

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6780 万元。 

2025 年 11 月 10 日，浙江新远见石塑公司及共同借款人陈哲达（系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）与农业银行德清支行签署了《小微企业抵押 e 贷借款合同》，合同

约定借款额度为 1000 万元（2025 年至今已放款 990 万元，目前余额 10 万元），

借款额度有限期间自 2025 年 11 月 06 日至 2030 年 11 月 05 日，借款可在

合同期内在额度范围里随借随还，合同约定借款系发放至合同约定的贷款发放账

户（系公司开立的账户），借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，。 

2025 年 11 月 21 日，浙江新远见木塑公司及共同借款人陈哲达（系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）与农业银行德清支行签署了《小微企业抵押 e 贷借款合同》，合同

约定借款额度为 1000 万元（2025 年至今已放款 990 万元），借款额度有限期间

自 2025 年 11 月 21 日至 2030 年 11 月 20 日，借款可在合同期内在额度范

围里随借随还，合同约定借款系发放至合同约定的贷款发放账户（系公司开立的

账户），借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。 

2025 年 12 月 09 日，挂牌公司及共同借款人陈哲达（系挂牌公司法定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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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）与农业银行德清支行签署了《小微企业抵押 e 贷借款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借款

额度为1000万元（2025 年至今已放款 990万元），借款额度有限期间自 2025 年

12 月 09 日至 2030年 12 月 09日，借款可在合同期内在额度范围里随借随还，

合同约定借款系发放至合同约定的贷款发放账户（系公司开立的账户），借款用

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。 

上述借款为用于三家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运转，根据银行审批要求，三家法定

代表人陈哲达先生作为三家公司的共同借款人，不实际使用、占用上述借款。 

 

（二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

弃权 0票。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浙江新远见木塑材料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1 年 9 月 14 日 

住所：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永平北路 72 号新远见 10 幢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永平北路 72 号新远见 10 幢 

注册资本：10,000,000 元 

主营业务：地板制造、销售等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哲达 

控股股东：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陈聪智、陈惠文、姜大方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控股子公司 

2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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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：35,290,459.35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20,921,731.90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：14,368,727.45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59.28%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59.28% 

2025 年度营业收入：53,544,501.73 元 

2025 年度利润总额：2,805,266.67 元 

2025 年度净利润：2,805,266.67 元 

审计情况：经浙江中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挂牌公司 2025

年度合并范围的子公司。 

 

3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浙江新远见石塑材料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1 年 10 月 14 日 

住所：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永平北路 72 号新远见 10 幢 208 室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永平北路 72 号新远见 10 幢 208 室 

注册资本：10,000,000 元 

主营业务：地板制造、销售等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哲达 

控股股东：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陈聪智、陈惠文、姜大方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全资子公司 

4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：13,499,186.68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7,680,188.02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：5,818,998.66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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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56.89%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56.89% 

2025 年度营业收入：13,465,929.97 元 

2025 年度利润总额：-1,714,221.11 元 

2025 年度净利润：-1,714,221.11 元 

审计情况：经浙江中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挂牌公司 2025

年度合并范围的子公司。 

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担保原因 

为满足公司 2026 年资金需求，实现高效筹措资金。 

 

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本次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之需要，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偿

债能力有充分的了解，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。 

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

影响。 

 

四、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万元 

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比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

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
0 0%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1,000 13.06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

保余额 
0 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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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

保余额 
0 0%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 0%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 0%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0%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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